※橘色為需填寫處，本資料為範例，內容皆為虛構，請同學們下載空白檔，並依實際情況填寫。
※請詳閱交通費明細及填寫注意事項，如有疑問可e-mail或來電(08-7703202分機7636)詢問。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印領清冊(範例)
所屬年月日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份
	憑 證 編 號
	預  算  科  目
	金       額
	用   途   說   明

	
	
	拾
	萬
	仟
	百
	十
	元
	

	
	
	
	
	
	
	
	
	博士班學生論文口試委員費
口試日期：115.06.01          口試學生： 何小花、吳小雨


計畫名稱/用途：（校內編號）（計畫編號）：（預算科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年06月01日

	身份別
	姓     名
	身分證號碼
	帳  號
(老師代墊則不需填寫帳號)
	戶  籍  地  址
	人數
	論文

口試費
	交通費
	實領金額
	領款人簽章
	備註

	口試委員
	王小明
	A111111111
	台灣銀行屏東分行
222222222222
(帳號約11-14碼)
	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50號
	2
	3000
	0
	3000
	
	屏科大 環工系 教授

	口試委員
	吳大明
	B111111111
	郵局
33333333333333
	臺南市北區成功路6號
	2
	3000
	1898
	4898
	
	國立中興大學 環工系 助理教授
交通費明細另附

	口試委員
	
	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
	7898

	經  辦  人
	學生事務處

(學生獎助金部份）
	人  事  室
	總務處
	主計室
	校       長

(或授權代簽人)

	
	
	
	事務組
	出納組
	
	

	
	
	
	
	
	
	

	單位主管或

計畫主持人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交通費明細
吳大明老師：(中興 環工系 助理教授)
高鐵(台中-左營)790元，台鐵自強(新左營-屏東)100元，公車(屏東-屏科大)59元，往返共計1898元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填寫注意事項：
1. 口試委員請依申請書人數自行增減表格。
2. 帳號：郵局直接填寫局帳號即可，銀行因各分行編號不同須寫明，如OO銀行XX分行+11-14碼數字。
※請與指導老師確認本次口試要直接匯款委員還是老師代墊。
(1). 直接匯款給委員：請填寫好【銀行+分行+帳號】，若委員是第1次受邀請到校，需請委員提供存摺影本，供主計室登打系統。
(2). 老師代墊：請用鉛筆於清冊 用途說明欄的委員費後，寫上OO老師代墊。可不必填帳號欄。
3. 論文口試費：(碩士班、碩專班)口試1位學生1500元。(博士班)口試1位學生1500元。
4. 交通費請領：僅校外委員可申請，且該老師若同一天口試多位學生僅能請領1次交通費。
※校內老師(含屏科大 研究總中心研究員)不得申請交通費。
例如：A老師於3/15日口試甲、乙兩位碩士學生，交通費1900元。
(1). 假設甲、乙口試費分別寫印領清冊。 則A老師口試費及交通費可請領金額：
甲印領清冊：口試費(1500)+交通費(1900)，共3400元。
乙印領清冊：口試費1500元。(不得再請領交通費) 
(2). 假設甲、乙口試費寫在同一印領清冊。 則A老師口試費及交通費可請領金額：

   印領清冊：口試費(3000)+交通費(1900)，共4900元。
5. 領款人簽章：請於口試時，給口委老師親簽。

